
关于对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核查回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深圳市迪威迅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0】

第 2 号）已收悉，对于贵部询问的有关应收账款转让事项，我所非常重视，经认

真查询，现回复如下： 

你公司于 2020年 1月6日收市后披露《关于办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的公告》，

将对铜仁市纬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源投资”）48,360,143 元的应

收账款作价 48,500,000 元转让给深圳前海晴方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晴方”）。纬源投资由铜仁市碧江区财政局出资设立，曾以铜仁市 750 亩商业

用地为上述应收账款提供担保，该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已达 4 年，你公司未对其

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2. 本次应收账款转让是否附追索权，具体列示你公司对该笔交易的会计处

理方式，并说明其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以及对你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的影

响。请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企业回复：本次公司与前海晴方签署的是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并非商业保

理合同，所以并不涉及追索权的问题。公司与前海晴方也未签署其他承诺、回购

以及类似追索权的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公司收到了对方支付的保证金 80 万元，公司对

该笔款项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借:银行存款    800,000 

   贷：其他应付款   800,000 

以上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合同约定，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的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截

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日，上述应收账款转让事项对方仅支付应收账款保证金，

相关的应收款债权项下的权益事项移交及剩余价款项正在办理中。 

结合合同转让条款约定，公司尚未完成应收账款转让，经公司初步测算，

本次交易本身预计不会对 2019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由于会计处理还会涉及建



设期业主方代缴税款的核算和抵扣事项，因此预计对 2019 年经营业绩影响数为

-18.27 万元，影响较小。 

本次交易对无风险组合的划分依据没有影响，因此 2019 年度公司仍将该应

收账款划分入无风险组合，对 2019 年度的坏账计提没有影响。 

会计师回复: 

（1）我们查阅了迪威迅关于办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及迪威迅与前海晴方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2）我们核查了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的会计处理，并检查了前海晴方支付 80

万保证金的银行电子回单。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铜仁纬源余额为 5,971.84 万元，经

我们查阅，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目前未见收回铜仁纬源的应收款，而此次公

告中转让应收账款铜仁纬源的账面价值为 4,836.01 万元，与账面记录存在差异

为 1,135.83 万元，经询问为铜仁纬源 2014 年累计代缴建安税而未予清算所致，

我们对以下方面进行了重点核查： 

① 我们获取了铜仁纬源出具的代缴建安税证明复印件及代缴税税收缴款

书。 

② 我们获取了迪威迅和分包方银广厦就碧江智慧产业园项目累积开具建安

发票（代开）、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纳税申报表，双方合计应缴相关税款为

1135.83 万元。 

③ 经核查，智慧产业园工程项目迪威迅应补计提相关税费及其他合计

182,682.31 元。如迪威迅在 2019 年度与客户及银广厦完成税款清算，则预计将

影响 2019 年度净利润-18.27 万元。 

上述核查仅为会计师对迪威迅提供的文件及账面进行审核、查阅、复算，尚

未执行现场走访程序。 

 

5．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你公司历史年度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是否恰当，

本次应收账款转让的目的是否为避免你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而暂停上市。请会计

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企业回复：公司历史年度均将该笔应收账款划分至无风险组合，未计提坏



账准备。将其划分至无风险组合的依据是：铜仁市纬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铜仁

市碧江区财政局出资设立，现股东为碧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由碧江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府直接管理。同时开发区管委会提供了 750 亩商业用地作为该

项目的回款保证，经查询 2019 年铜仁市中心城区及乡镇出让土地使用权各用途

基准地价表，关于商服用地的最低出让价位 408 元/平方，折合为每亩出让价格

为 27.20 万/亩，200 亩土地价值估算即可覆盖应收账款余额，因此公司判断其不

存在坏账的风险。 

本次交易对无风险组合的划分依据没有影响，即使没有本次交易，由于上

述无风险组合的划分依据中提到的相关事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因此 2019 年度

公司仍将该应收账款划分入无风险组合，对 2019 年度的坏账计提没有影响。 

另外，根据合同约定，该笔应收账款转让的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前，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合同约定的保证金款项，相关的应

收款债权项下的权益事项移交及剩余价款项正在办理中。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

交易本身预计不会对 2019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由于会计处理还会涉及建设期

业主方代缴税款的核算和抵扣事项，因此预计对 2019 年经营业绩影响数为

-18.27 万元，影响较小。 

本次转让应收账款是为了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并非是为避免因连续三年亏损而暂停上市的举措。 

会计师回复： 

① 经我们核查，历史年度企业均将该笔应收账款划分至无风险组合，未计

提坏账准备。迪威迅及银广厦联合体于 2013 年 11 月中标，并于当月与铜仁市纬

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贵州碧江经济开区发“智慧产业园”一期工程施工合

同》，工程分别于 2014 年 6 月、2014 年 11 月、2015 年 6 月、2015 年 10 月分项

完工并验收，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1月分项完成财政

审计，总结算金额为 30,906.94 万元（其中智能化及电梯结算金额 920.80 万元，

建筑部分结算金额为 29,986.14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回款

24,935.10 万元，尚欠款 5,971.84 万元。铜仁市纬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了

约 750 亩商业用地作为该项目的专用质押保证地块，查询当地土地招牌挂地价，

可以覆盖应收债权款。 



截至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我们未发现该笔应收账款存在坏账的迹象。 

② 根据目前企业已提供的资料，本次交易对迪威迅此笔应收账款的坏账准

备计提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仍需根据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执行情况，

才能作出进一步判断。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 

2020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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